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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AC63-2023-0001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

杭规划资源发〔2023〕9 号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强化创新优化服务全力做好项目

实施规划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杭政〔2023〕5 号），全力以赴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全力做好规划资源要素保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以更好规划，支撑项目实施

1.优先编制制造业园区规划。加强部门协同，抓紧制定制造

业园区规划编制工作指引。结合各地实际，突出园区主导功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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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预留产业发展空间，6 月底前完成 16 个开发区（工业园区）

工业产业单元详细规划，落实项目跟着规划走。

2.确保重大项目规划优先落地。破解规划滞后对项目影响，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渡期，对本年度急需实施、详细规划未覆

盖或选址有特殊要求的重大项目，允许“先局调，后入规”，通

过选址论证或控规局部调整进行空间落位，流程压缩至1个月内。

3.提高土地开发强度。着力破解规划不适应高强度开发的问

题，对工业园区内项目，只要符合相关景观风貌管控要求，按“宜

高则高”原则，除特殊工艺要求外，工业用地容积率原则上不低

于 2.0。通过有机更新进行提升改造的工业项目，容积率一般不

低于 2.5，对有条件的项目，容积率可提高至 3.5 左右。

4.鼓励工业项目向园区集聚。开发区（园区）“三区三线”

划定后，新增规划空间出让的土地中，确保工业用地 30%以上。

土地供应向园区集中，每年新出让的工业用地原则上位于规划的

工业园区内。属地政府在确保工业用地控制底线面积不减少、空

间布局有优化、功能转化有提升的前提下，因规划实施需要占用

零星工业用地的，按 1：1 系数落实占补平衡要求。

5.支持整合碎片化永农。全面落实《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高质量开展跨乡镇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实施意见》（杭政办

函〔2023〕21 号），稳妥推进萧山临空示范区等 4 个首批跨乡镇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全年完成 10 个乡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

对重大急需项目确需占用少量碎片化永久基本农田的，可结合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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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土地综合整治，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保障项目落地。

二、以更大空间，保障项目实施

6.发挥更有效的市场配置作用。依托国土空间指标统一交易

平台，开展市统筹补充耕地指标和区县“点对点”指标交易，强

化补充耕地市级统筹，确保市统筹指标交易价格不低于省内调剂

价格，促进资源要素更有效地市场化配置。

7.切实做好“以保促用、以造促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开展垦造补充耕地专项行动，全市完成补充耕地 20000 亩，其中

自身垦造 15000 亩，异地调剂 5000 亩。提高补充耕地质量，对

评选为土地整治精品工程的项目，给予资金奖补。总结桐庐试点

经验，研究制定市级林耕布局优化政策措施，在全市扩大试点范

围。符合国家、省统筹补充耕地指标申请条件的重大项目，做到

“应申请，尽申请”。

8.争取 15 个项目纳入国家用地保障。全市争取更多项目列

入国家级规划、国家重点项目清单、商务部重点外资项目清单和

省政府重大项目清单，力争 15 个项目纳入国家用地保障范围，

争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不少于 10000 亩。

9.全力争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全市争取批次项目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不少于 20000 亩，其中，省重大产业项目新增用地指标

不少于 2000 亩。对于计划年内开工的重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

项目和民生项目，积极争取跨省增减挂钩节余指标、预支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淳安县足额申请山区 26 县民生工程专项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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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10.高质量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全年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项目 8 个，总投资 5 千万元。全力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全年

产生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 2000 亩。

11.强化三大指标保障力度。统筹空间规划指标、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补充耕地指标，对省级以上交通、能源、水利等项目，

通过省预留规划指标保障规划空间；对市县重点建设项目，规划

指标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同步匹配。对列入省重大工业项目，省

级奖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缺口部分，市级做到“应保尽保”；对

市级以上重大工业项目，市级统筹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不少于

2500 亩、补充耕地指标不少于 2000 亩。对用地报批前期完成的

市级以上重大项目，市级预支先行解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补充

耕地指标。

12.助力重大项目用矿需求。计划年内开工的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加大资源保障，对符合保障政策的新设大型砂石土采矿权，

采矿权出让不受年度出让计划限制；对拓展用地空间的矿地利用

项目，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设砂石土项目，省市矿产资源规划

中明确的需新建基地项目，在县级矿产资源规划中落实开采区

块，予以充分保障，所在区、县（市）采矿权规划指标不足的，

在市级矿产资源规划预留指标中安排。

13.强化做地保障土地供应。落实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

开展做地攻坚行动，聚焦职住平衡，加快重点地区精准做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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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经营性用地做地收储 22000 亩（其中住宅用地 16000 亩）。

实现以做稳供、以做保供、以做促供，以确保全年全市经营性用

地计划出让 10500 亩（其中住宅用地 8000 亩）。

14.增加工业用地供应。加大工业用地做地供地力度，确保

全市出让工业用地 10000 亩，力争达到 16400 亩，新供工业用地

100%“标准地”出让。加大标准厂房建设，推动产业项目由供地

向供地供楼转变，实现“房等项目”。

15.有序供应住宅用地。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有序

组织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单列保障房用地计划，加大共有产权房

供应力度，落实公共租赁房配建要求。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设保

障性租赁住房，对符合条件的存量工业项目，通过新建、拆除重

建、扩建等方式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配套建设行政办公及生

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 7%提高

到 15%，建筑面积占比上限相应提高到 30%，提高部分主要用于

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16.加大存量土地盘活。重点推进低效用地提质增效，全市

完成低效用地再开发 30000 亩以上，其中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10000 亩以上，支持开发区（园区）高质量发展，保障五大产业

生态圈集群发展；分类推进批而未供土地有效处置，全市消化批

而未供土地 30000 亩以上；加快推进供而未用土地开工建设，全

市新开工土地面积 60000 亩以上。

三、以更优服务，加快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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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简化产业园区规划调整。产业园区规划经批准后，工业

产业单元内用地申请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绿地率、停

车位等规划指标调整，由区政府开展地块指标优化论证工作，市

级“见章盖章”，并将矢量数据录入国土空间智治一张图平台。

18.取消标准农田占补平衡制度。停止执行建设项目占用标

准农田占补平衡按 2 倍收缴耕地开垦费等政策，在用地审批中不

再审查标准农田占补方案。

19.取消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管理制度。停止执行永久基本

农田示范区占用补划、按当地最高标准3倍收缴耕地开垦费政策。

20.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制度。将优质耕地严格按标准

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重大建设项目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的，直接从储备区中进行补划。

21.全面开展“空间适配”。延伸“浙地智管”服务，服务

重大项目实施“空间适配”，辅助项目决策，立项前发现、研判、

协调空间布局矛盾和部门管控要求，提高项目前期谋划精准性。

22.全面开展“多评合一”。对用地预审选址项目，统筹归

并规划选址论证、耕地保护暨占用和补划永久基本农田踏勘论

证、节地评价、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论证等，统一编制论证报

告，一次性提交省级“多评合一”论证。

23.简化用地预审审查。建设项目位于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

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以及水利水电

项目涉及的淹没区用地，不需办理用地预审。涉及规划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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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用地预审阶段仅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允许调整规划土

地用途的情形，不再提交规划调整方案；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的，在用地预审阶段报省级“多评合一”论证，在用地报批前取

得省政府论证意见。

24.允许重大项目用地报批容缺受理。对于省市重大项目暂

未批准使用林地许可、暂未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等情形，属地承诺

后允许容缺受理，先行开展区（县）级、市级用地审查工作，相

关审批手续可延缓到用地批准前完成。

25.允许分段办理项目供地。项目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中明确的分期建设内容，分期单独出具初步设计批复，分期、分

段办理农转用和土地征收后，可分期或按区、县（市）分段办理

供地手续。

26.创新完善土地市场配置方式。支持单宗用地以工业为主

（工业建筑面积占比不得低于 50%），兼容仓储、物流、研发、

办公、文旅、公用设施、商业等混合用途，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在确保土地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细化项目要求，合理确

定地价，支持总部类商业商务项目用地“带项目条件”出让。对

未完成开发投资总额 25%以上的出让土地，探索实行预告登记转

让制度。支持营利性教育、养老机构将以有偿方式取得的土地进

行抵押融资。

27.降低企业用地成本。采取灵活的工业用地供应方式，推

进实施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供应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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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供应方式折算到最高年期土地价格基本均衡的前提下,合理

确定出让(租金)起价，切实降低工业用地成本，优化营商环境。

28.加快项目开工建设。鼓励工业用地“带方案”出让、“带

项目条件”出让，保障产业项目精准高效落地；“带方案”工业

用地拿地即可领取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促进项目

快竣工、快投产。

29.优化用矿和测绘审批服务。简化采矿权抵押备案事项，

抵押双方自愿签署采矿权抵押合同的，无需向登记机关申请抵押

备案；对确有要求办理抵押备案的，办理时间缩减至 2 个工作日。

深化“多测合一”改革，实现“两个 30%”目标。

30.减轻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前提下，

就低设定竞买保证金比例，缓解竞买者资金压力。允许分期缴纳

出让金，在首次缴纳比例不低于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50%的前提下，

剩余价款可在一年内缴清。对出险的房地产企业，可采取“一地

一策”方式妥善处理。

31.全面实施“核验合一”。合并办理“建设工程竣工规划

核实”和“建设项目用地复核验收”审批事项，实施“核验合一”，

符合核验条件的，确保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32.创新不动产登记服务。推行出让用地“交地即交证”，

工业用地“三零发证”，交付土地时即可核发土地不动产权证；

企业申请规划核实验收的，可同步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资料，项

目完成人防确认、房屋竣工验收的，后续不动产权证即到即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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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证，实现“核验合一、验登合一”。

33.加快处置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分门别类提出不动

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举措，制订相应操作办法，明晰产权关

系，显化资产价值。

34.落实用矿和测绘服务费用减免政策。落实采矿权出让收

益分期缴纳免缴资金占用费政策。为用户提供杭州市卫星定位导

航系统免费服务。

四、以更实作风，促进项目实施

35.开展任务完成争先行动。全面抓好规划资源要素保障政

策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按照年度目标任务“一季度完成 30%，

半年度完成 60%，三季度完成 85%，全年力争超额完成 10%”的要

求，重点聚焦规划编制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做地收储、存

量土地盘活、用地指标保障等关键性指标，扎实推进，定期晾晒，

为实现“开门红”，打好经济翻身仗，交出高分报表。

36.开展困难化解走亲行动。建立规划资源要素保障重大项

目清单，动态更新项目推进情况，组织重大项目用地报批集中攻

坚,主动走访对接企业，靠前协调调度，构建重大项目规划资源

要素保障协调推进机制，形成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格局，切实解决

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37.开展审批提速攻坚行动。深化“简、合、放”，持续推

进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能放尽放”原则梳

理市级规划、自然资源审批权限；临平区、钱塘区承接好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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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审批权限委托下放，高质量开展辖区土地审批工作。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具体政策措施或其他文件中已明确执行期限的，从其规定。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 年 3 月 4 日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3 年 3月 6 日印发


